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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赋、比、兴古义发微 

陈 元 锋 

一

， 问题、疑点及考察途径 

《诗经》“风、赋、比、兴、雅、颂”之分，始见于古文经《周礼》，称为 六诗”；继 

见于《毛诗序》，称为 六义”。两经所述词序相同，但都未加诠解，遂使其本义不明，歧 

见纷起，成为《诗经》研究史上的千古疑案。而最为夹缠不清的，莫过 于赋、比、兴三 

义。自汉儒郑众、郑玄起，基本都把它们概括为《诗经 》的三种表现手法 。唐 孔 颖 达 

《毛诗正义 》云：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 

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这个说法承先肩后，为朱熹 “三经三纬”说所本。但赋、比、兴的定义为何?则向来未有达 

诂 尤其在指摘《诗经》具体篇章时，《毛传》已 “独标兴体 (《文心雕龙 ·比兴 》)而语 

焉不详，郑玄亦叹 “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毛诗正义》引《郑志》)，后人更 

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注者愈求其通，读者愈滋迷惑。笔者认为： 

第一，从思维和认识的发展水平看， 《诗经 》的作品不论是民间的集体歌唱还是有 

主名有本事可考的贵族赋诵，都还处在一生自发的阶段，诗歌的形式尚未独立，因而绝 

不可能出现对诗歌的创作经验和思维规律作系统的、理论抽象的诗歌理论家或经学家。按 

照后世对赋、比、兴的理解，无疑等于承认 《诗经 》作者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既定的艺 

术手法进行自觉的审美活动，而完全忽视了《诗经 》大多还是群众性的即兴演唱、形式相 

当单纯自然的特点。因此，把 “六诗”分别解释为三种诗体和三种诗法，显然是违背历史 

和逻辑的发展规律的。 

第二，所谓 “六诗”，其实质都是乐歌。上古诗、乐、舞合一，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尤 

为密切，“诗为乐章，诗乐是一”。(《礼记 ·经解 ·孔疏》)在先秦典籍中，诗、歌、乐析言 

则稍异，如《尚书 ·舜典》：“诗言志，歌永言 ，律和声”；浑言则无 别，如《国语 ·周 

语上》：“瞽献曲，史献书。”《左传 》襄十四年：“史为书，瞽为诗。”瞽为乐师， “献曲”与 

“为诗”实为一事。《苟子 ·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惊注： 诗谓乐章。”王先 

谦注： “此不言乐，以诗乐相兼也。”《小雅 ·何人斯 》既日 “作此好歌”，又云 “作为此 

诗”，《大雅 ·卷阿》亦以 “矢音”与 “矢诗”并提。可见，《周礼》之 “六诗”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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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歌背景上加以诠证，所有脱离这个背景的关于赋、比、兴的新义都是另生枝节，结 

果只能治丝愈棼。朱自清先生可能是最早注意到这个 问 题的，他说：“郑玄注 《周礼》(六 

诗)，是重义时代的解释。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 乐歌 的名称，合言 六 

诗’，正是以声为用。《诗大序》改为‘六义’，便是以义为用了。”(《诗言志辨》)但朱先生 

对赋、比、兴作为乐歌的本来面目仅仅作了大致的推测，未能作更翔实可信的考释。 

第三，《诗经 》在周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的用途，它为 乐 官 所 职 

掌，不仅有其 “乐歌背景”，而且有其 “政教意味”(朱自清语)。《周礼 ·春官 》对此记述 

非常明确：大司乐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 国子 ：兴 、 

道、讽、诵、言、语”。大师 “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郑笺》： 

“教，教瞽豢也。”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乐德”、“乐语”用以教导园子 ，强调的是诗 

乐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贵族化的语言和行为的规范与教化作用；“六诗”用以教习瞽蒙即乐 

工，着眼的是乐诗的礼乐意义及其应用，限于乐(歌、舞)队本身之内。教授的对象、 内 

容不同，其概念的涵义也绝不容混淆。而 郑 玄注 “六诗”之 兴”日“见今之美，嫌于 

媚谀，取善事以喻叹之”；注 “乐语”之 “兴”日“以 善 物喻善事”，二者略无区别。今人 

张震泽颇承郑注之误，认为赋、比、兴与 乐语”六项恰好 对 应 ，皆属 应 对 之 法 ， 

(《<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载《文学遗产》I983年第3期)显然亦非的解。 

第四、赋、比、兴新义的提出，有其理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一方面是由于 《诗 

经》本身储藏了大量可从艺术上挖掘提炼的原矿石，一方面是由于战国以降 ，诗乐 渐 

分，传 《诗》者长期偏于义的解释，致使赋、比、兴的义项不断增殖。因此，探讨赋、 

比、兴的古义及其向新义的演变、转移过程，L【王有益于恰切估价《诗经 》艺术及其对中 

国诗歌发展的影响。 

本文即拟以 “三礼”为主要依据，以《诗经 》为佐证，并参以周秦其他有关载籍， ， 

钩稽索隐，以求达到或接近于赋、比、兴的古义。需要说明的是，“三礼”皆出于汉代， 

(《仪礼 》出于汉初高堂生所传，《周礼 》为武帝时河问献王所得，大、小戴 《礼记 》为宣 

帝时戴德、戴圣所传。)难免有汉人附会假托的痕迹，故向有 “议礼如聚讼”之说。但其所 

据必多先秦旧说，况且 “六诗”见于 《周礼》，关于用乐唱诗的记载也散见于 “三礼”之 

中，而周代礼乐制度于《诗经》中亦屡屡可徵 【天1此由《礼》观 《诗》，以经解经，正是 
一 条直捷可靠的研究途径，r}1此．：=』_：发考察赋、比、兴之古义，恐怕魁不中亦不远的。 

二．赋、比、兴的乐歌背景 

太师教瞽豢以 “六诗”，皆与 “歌乐”或 “声诗”有关。风是乡土之乐，雅是燕飨朝 

会之乐，颂是宗庙之乐，皆为乐歌之名称，分别用于燕享、射艺、祭祀、乡饮等不同礼 

仪场合。笔者既原则地同意这一传统说法，放在此不复赘论。兹论赋、比、兴 三 事 。 

《周礼》述乐师之职云：“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飨食诸侯，序其乐事。”(重点号 

为引者所加，下同。)《郑笺》：“序事，次序用乐之事。”《贾疏》：“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 

皆序之使不错缪。”这表明，用乐之次序乃乐事之大端，乐官之专职，须郑重准确地加以 

安排，不得有粗忽错舌L。而赋、比、兴恰是与 “序乐事 相关的三个职业性术语，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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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相应的细目节文。 

(一)赋—— 陈乐器、正乐位 

赋与敷、铺、布，音义皆相通，作为动词，都有铺陈、陈列义，故经籍传注往往假 

借互训之。其例甚夥，略示一二。《大雅 · 民》：“明命使赋。”《毛传 》：“赋，布 也 。”《周 

颂 ·资》：“敷时绎思。”《左传 》宣十二年弓!此 “敷”作 “铺”。《商颂 ·长发》：“敷政优优。” 

左传 》成二年引此 “敷 作 “布”。但 “六诗”之 “赋”非郑玄所说 “铺陈政教”之义， 

而是赋事、赋物之谓。《国语 ·鲁语下》云云：“社而赋事。”《说文》“ ”字 《段注》：“赋者， 

布也。”并引“《鲁语 》同”云云。至于乐官所赋之事，考 《周礼 》诸篇所载，即铺陈乐器。 

《大司乐》：“凡乐事，大祭祀，宿县 (通悬，下同)，遂以声展之。” (《郑笺 》． “叩 
● ● ● ● 

听其声，具陈次之，以知完不。”) 
●  ●  ● 

《乐师》：“凡丧，陈乐器，则帅乐官。”(《郑笺》s“帅乐官往陈之。”) 
● ● ● 

《大胥》：“比乐官，展乐器。”(《郑笺》：“展，谓陈数之。” 
● ● ● ● ● ● 

案，展之初文作器，从四工，《说文》：“舞，极巧视之也。”段玉裁谓凡 “展布”之展皆当 

用噩。按其字形象排列之状，故 可训陈次、陈数。《左传 》成十六年：“展车马 。”襄三 十 
一 年：“百官之属各展其物。”杜预皆训展为陈。又据 《周礼 ·笙师》： 

大丧，廒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则陈之。 
● ●  ● ● ● ● 

案，廒为淫之借，淫亦陈也。(从先郑说)《大师》：“大丧，帅瞽而廒。”《小师》：“大丧 ，与 

廒。”王引之 《周礼述闻》日：“《周官》大丧言盛者，皆谓陈器物，大师、小师之廒，不 

应独异。帅瞽而威， 廒乐器也。”所言甚是。《周礼 》凡 《大司乐》、《日氐嘹》、《笙师》、《博 

师》、《篱师》、《典庸器 》诸篇并吉 “废乐器”，不一而足。《典庸器 》云： 

及祭祀，帅其属而设笱虞，陈庸器，飨食宾射亦如之。大丧，廒笱虞。 
● ● ● ● ● ● 

笱虞为悬挂钟磬之木架，横者日笱，直者日虞。设、陈、廒及前引之展字则随事异辞， 

互文足义。 

总之，陈乐器，正乐位是乐事之笫一项程序。凡用乐之前，有关乐官及 其 所 属 乐 

工，必须辨别审察符h所掌乐器之声调高下疾徐，音质轻重清浊，并陈设于规定位置。 

这样做的意义，一是使整个乐队秩序整然，以保证演出效果；况且乐器粗重 (如钟磬之 

属)繁杂．势必要预先安放，故往往于前夜即布置妥当 (宿县)。二是以此显示奴隶主阶 

级存礼乐制度上的不同层次幂̈等级。如 《小胥 》篇云：“正乐县之位；王宵 县 ，诸侯 轩 

县，乡大夫刺县，士特县，辨其声。”指的就是不同名位享用磬的特殊定制，它是名分、 

尊严、权力的神圣象征，故孔子曾满怀忧虑地慨叹道： 睢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 》 

成二年)所谓器，即包括乐器在内的车服饮食、宗庙礼乐等器物。由此亦可理解，为什 

么乐器的陈列位置、规模、格制乃至于收藏在乐事中有如此完备而严格的制度和要求。 

歌乐场面中这种 “赋”事——铺陈乐器的情景，在 《诗经 》中也有相当形象的反映。如：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应田县鼓，桃磬祝圉。既备乃奏，箫管乃举。 

喧喧噘声，肃邕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周颂 ·有瞽》 

陈奂《传疏》云： “凡宿县，皆陈乐于堂下。”可借为 “赋”事的注脚 。又案 ，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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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竺望 一——～ 一 一 — — ⋯ 一 一 一

一 _ ． ⋯ ⋯ 一  ⋯ ⋯ ⋯ ⋯ — _二二 笙笙 塑⋯ 

《周礼》 瞽蒙”之职，瞽蒙皆为盲者，自难独任其事。《周礼》云：“瞽蒙，上瞽四十人，中 

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胝嘹三百人。”则一瞽蒙有一骶昧为其扶相，日氐隙为有目者， 

其职 “凡乐事相瞽”。可见，盲乐师瞽蒙须在骶昧的扶助下方能完成十几件乐器的铺列工 

作。 

(二)比——比乐冒、次音律 

《周礼》中诸 “比”字 (除 “比兴”之 “比”外)，先郑皆读为庀，庀，具也；后郑 

皆训校比，犹核查、考较之义。案，比字从 匕得声，《说文》：“匕，相与比叙也。”根据右 

文说，凡同声者多同义，故比之本义为比次 、比序 、比列 ，引申之则有比类 、比方诸 

义，比喻之义乃后世晚起。 (详后述) “六诗”之 “比”仍用其本义，且具有特定的音 

乐意义，即次比乐官与杂比音律。 

1
． 比次乐官。 《周礼 》述大胥之职云： 

比乐官，展乐器。 (《郑笺 》： “比犹校也。杜子春云；次比乐官也。”) 
● ● ● ● ● ● ● 

案， 《周礼 》记小师、瞽蒙、眠嘹、磬师、钟师、笙师、镩师、衙师等皆有所播奏或教习 

之乐器，次比乐官，当指在铺陈乐器同时或之后，使其符就其位，各执其器，做好演奏 

的准备．这也是 “序乐事”必经的一个步骤。 

2．比音成乐。《礼记 ·乐记 》云：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 ，节奏合以成文 。 (《郑笺 》： “比物 ，谓杂金， 

革、土、匏之属也。”《孔疏 》： “言顺比八音之物以饰音曲之节也。”) 
● ● ● ● ● ● ● ● ● ● 

案 《笺 》、 《疏 》盖以 “比”为杂比 、比次 ， “物”乃指古代八种 (类)乐器 ，即 

金 (钟)、石 (磐)、、丝 (琴瑟)、竹 (箫管)、匏 (笙竽)、：{：(埙)、革 (鼓)、 

木 (枧敌)。所谓 “比物”，也即以各种乐器错综配合以成五音繁会之乐曲。又云：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 
● ● ●  ● ● 

之乐。 (《乐记·孔疏 》： “言以乐器次比音之歌曲，而乐器播之，并及干戚羽施，鼓而舞 
● ● ● ● { ● ● ● ● ● ● ● ● ● 

之，乃谓之乐也。”) ～ 

这里，具体说明了古代声、音、乐之区别：单音元调而未经加工滑之 “声”，声律变 化 棚 

应谓之 音”，丽 “乐”乃指诗歌、音乐、舞蹈之综台形式。在这种三 位 一体 的 综合艺术 

中，乐器则俨然是起指挥作用的领袖。《乐记 》正确阐述了诗、歌、舞三者与乐器之间钓 

关系：“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育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 

心，然后乐气 (通器)从之。”故凡乐器，陈之仍须比之、次之。 

合观上引经文及传疏，不仅表明，我国古人敏感细腻的审音能力和音乐欣赏水平确 

乎高出于对纯粹语言形式的诗歌文学的认识之上；而且说明了所谓 “比物”、“比音 ”乃 

至 “比乐官”仍与乐器有关，是用乐之事的第二项程序。当此之时，乐器既陈，歌队既 

列，舞位既正，于是或吹或弹 ，或歌或舞 ，声乐与器乐杂错应和 ，洋洋乎盈耳悦目， 

“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筲不僭。”(《小雅 ·鼓钟》)“虞业维枞， 

赍鼓维镛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鼍鼓逢逢，蒙瞍奏公。”(《大雅 ·灵台》) 桃鼓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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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噫噫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皲，《万舞 》有奕。”(《商 

颂 ·那》)极一时札乐之盛。诗日 “同音”、“不僭”，日 “和平”、“依声”，日 “有敦”、“有 

奕”，正隐含着对比音成乐的愉悦和赞美。 

(三)兴一 兴秩节，序乐仪 

“兴”字诸~L,-P屡见 与歌乐有关的意义之一是兴作，即演奏。如 《礼记 ·仲尼燕 

屉》记孔予语日“入门而县兴”，“夏箭序兴”。“县兴”指奏钟磬之类，“序 兴”指依 次更 

替演奏。经又日“兴羽筲 ，作钟鼓。”兴 、作相对成文 ，皆奏乐之意 。这似乎 不 是 “六 

诗”之 “兴”义，与礼乐文化背景关系更密切的是 “兴”的另一义，即兴举乐节。 

天子视学 ，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乃反命。( 礼记 ·文王世子 》) 

郑玄注云： “兴犹举也。秩，常也 。节犹礼也 。”孔颖达更明言： “有司则诗书礼乐 

之教官也。”然则所谓秩节者，既指礼节，也包含乐节。诗乐之节奏声律修饰礼文之仪 

节法度，同时又受其节制规范。正如郑樵所言： “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 

礼不举。” (《通志 ·乐略 》)如果说， “赋”、 “比”是乐事进行时两项必不可少的 

相关环节，那么，“兴”则是贯串于整个礼乐活动中的核心仪式，体现着乐歌的具体应用。 

“兴秩节”的主要内容是兴乐仪。 《周礼 ·乐师 》云： 

乐师掌国学之政，⋯⋯教乐仪：行以《肆夏 》，趋以《采荠 》，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 

为节。 

案 ， 《肆夏》、 《采荠 》皆乐名，或日逸诗。《郑笺》： “教乐仪 ，教王以乐出入于 大 

寝、朝廷之仪。”即要求君王或步趋，或登车，或旋拜，举手投足，均须遵循一定的乐 

节，以美饰其特有的尊贵和威严。兴乐舞是 “兴秩节”的重要项目之一。乡大夫之职为： 

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日和，二日容，三日主皮，四日和容，五日兴舞。( 周礼 ·地官》) 
● - 

案， “五物”犹言五事，是基层宗法组织选贤举能的五条标准。 “兴舞”一项实即射礼 

中的 “乐仪”，指参射者须在规定的音乐伴奏下，执弓挟矢，呼应着乐节，表演技艺。 

骑射是古代贵族男子通习之事，且～直保留着 兴舞 的传统，相应地形成一套象征等 

级意味的舞乐。《周礼 ·乐师 》载： 

凡射，王以《 虞 》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 》为节。 

案， 《驺虞》、《采苹》、《采蘩 》皆见于今本 《诗经 ·召南》，《狸首 》亦乐章名。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 

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甲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 

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 (，(礼记·射义》) 

案，比于礼乐之比非比兴之比，陆德明《释文》：“比，亲合也。”即符合仪节之义。这里 

指出了由天子主持的大射礼考核射艺的三项基本原则：“容体比于礼”当即 “和容 ，指容 

貌举止合于礼仪；“节比于乐”当即 “兴舞”，指动作准确，合于乐仪；“中多少者”当即 

“主皮”，指中的之多寡。就用乐者——贵族方面而言是如此
一

， 就兴乐者——乐工方面而 

言，就是要求能够熟稔各种乐章的意义与形式，给予密切恰当的醒命。《齐风·猗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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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则 兮，射则贯兮。”旧注以为上句即写“兴舞”，下旬则言“主皮”。“选”，《韩诗》作 
“纂”，《薛君章旬》云：“言其舞应雅乐也。”(参见陈奂 《传疏》)《楚辞 ．九歌 ．东君 》 

亦有句云：“展诗兮会舞。”“展诗"即陈乐，“会舞”犹合舞，即应律合= 。这固然不是描 

写中原的繁缛射仪，却也反映了南国民间祭神歌舞中类似的 “兴舞 场面。 

综上所述 ，我们基本可以从乐歌发展的背景初步推断赋 、比、兴的古义，即从赋 

陈，乐器到比次乐律以及兴举乐仪等一整套程序、仪节，它们是由以瞽豢为主的一系列乐 

官、乐工相配合相辅助而完成的，自始至终，大体合于贾公彦 “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的 

解释。这也就是何以《诗经》风、雅、颂独标而赋、比、兴阙如的原因，但从《小雅 · 

宾之初筵 》中我们仍然可以从正反两方面约略窥见用乐中赋、比、兴三事的面貌和性质。 

诗的前二章表现了陈乐—— “钟鼓既设，举酶逸逸”；兴舞—— “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 

夫既同，献尔发功”；比乐—— “篱舞笙鼓，乐既和奏”的情景，乐、歌、舞穿插在饮酒射 

技、祭祖的礼仪活动中，气氛热烈而井然有序，“百礼既至，有壬有林。”后三章则以惩戒的 

口吻描述了醉酒之后狂歌乱舞、混乱失序的场面：“是日既醉，不知其秩。～宾既醉止，载号 

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做做。”这大概就属于《大戴礼记 ·保傅》篇所说的“号呼歌谣声音不 

中律 ，宴乐雅诵逆乐序”，应当由乐官任其失职之责了。诗云 “既立之监，或佐之史”，正 

强调了 “乐序”的严肃性。 ’ 

三、 兴、道、讽、诵、言、语的政教意味 

“六诗”赋、比、兴之义既明，复论 “乐语”六项之义。 《周礼 》述大司乐 “以乐 

语教国子”，即以乐诗作为贵族子弟教科书之用，主要目的在于美化言语，提高应对表达 

能力，并发挥其政教功能。由于偏重语言的特点和I诗义的阐发，所以实际上已经显露了 

后世 《涛经 》学的端倪。现分释之如下。 

(一)兴。《郑笺》：“兴者，以善物喻善事。”《贾疏》：“谓若老狼兴周公之辈(指《豳 

风 ·狼跋》)。”案，郑解甚确。“乐语” 之“兴”者，“兴有德”之谓也。《礼记 ·文 王 世 子 》 

云：“下管 《象》，舞 《大武 》，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笺 》：“兴有德 ，美 

文王、武王有德。”正是 “以善物喻善事”之义。《礼记 ·郊特牲 》云：“奠酬而工升歌，发德 

也。”《笺》：“以《涛 》之义发明宾主之德。”《礼记 ·仲尼燕居 》云；“升歌 《清 庙 》，示德 

也。”“兴德”、“发德”、“示德”，意义实相同，皆含有赞美颂扬的意味。《礼 记 ·祭统 》云； 

“声莫重于升歌。”所以特重 “升歌”，以其 “发德”、“示德”也 。周诗中大量关于 “德”、 

“德音”的歌咏，也应当是 “兴有德”的表现。 

(--)道。《郑笺》：“道，读日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贾疏》：“谓若 《诗 》陈古以 

刺幽王、厉主之辈皆是。”案，导者，即借古鉴今，婉转晓喻谏劝之。而郑玄注 “六诗”’ 

之 “比”日：“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显然又有意无意地把两者持扯 

一 处了。《国语 -楚语上 》载卫武公 “临事有瞽史之导”，《诗经 》常以 “人亦 有 言 ”、或 

“古训”的形式进行说教，就是 “导 的反映而与 “比”义无涉。《大雅 ·燕民 》：“古训 

是式 。”《毛传 》云：“古，故训道。”即谓先王之遗典可为后人之引导、法 则 。 《大 雅 。 

荡》则可视为我国第一篇怀古咏史诗， 旧说或谓此诗为 “召穆公托古伤周”之作，“皆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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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王叹商以刺厉王”。(方王涮 《诗 原始》) 术章云：“殷鉴不远，在 夏 后 之 世。 

是 “言古剀今”的典型例证 

(三)讽。《郑笺》：“倍 (背)文日讽。”《贾疏》：“谓不开读之。⋯ 讽是 矗 言 之 尤 吟 

咏。”可见，讽只是朗读、背诵，属读!予之法，他无深义。讽、诵或连言，或分言，在本质上 

并无多大区别。 

(p1j)诵。《郑笺》：“以声节之日诵。”《贾疏》：“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 ，以声节之 

为异。”案，诵别于歌 。《礼记 ．文王触子》“春诵”《注 》云：“诵谓歌乐也。”《孔疏》：“谓口诵 

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其说甚明。《左传 》囊十四年：“公使歌之，遂诵 之 。”即 以 

歌、诵异言。《国语 ·晋语三 》韦哜注：“不歌日诵。”盖歌必依乐谱，诵则为徒歌，长声吟 

咏 不合乐。所谓 “以声节之”，仅指其声阋之抑扬顿挫而言，非指乐谱。《大 雅 ·嵩 高 》、 

《 民》均言 “吉甫作诵”，《小雅 ·节南山》云 “家父作诵”，《礼记 ·内则 》云 “十有三 

年，学乐诵诗”、《墨予 ·公盂 》言诗有诵 弦、歌、舞之别 ，诸 “诵”字 要 肯 此 义。 

(五)言。《笺》：“发端日言。”案即发言兴对。此义为孔予诗教之重要内容之一 ，如 

《论语 ·述丽 》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即以《诗 》作为礼乐仪式 

中的标准语言。《季氏》云：“不学 《诗》，无以青。”《子路 》云：“诵 《诗 》三 百 ， 授 之 以 

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以《诗》培养出使专对的外交能 

力。冈此，“育”往往成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一项依据，《礼记 ·文王世予 》口：“凡大 

含乐，⋯⋯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亩扬，曲艺皆誓 (试)之。”《孔 

疏》：“虽无德无事而能言语应对， 为使命，亦举用之。”“言”之美恶还直接标志若个人 

道德、成仪、情志的修养水平，敞 《诗经 》本身也常常把“出言”视为大节而谆谆告诫。《大 

雅 ·抑 》日：“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意。白圭之埔，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为也。冗易IfI ，无f__j苟矣，莫扪朕舌，育不可逝矣。无言不雠，无德不j{乏。”逮 也 许 就 

兕 “乐讲”煎 “卉”的张术 

(六)语。《笺》：．“答述日语。”案，“语 与”青”之区别，是能论说、讨论乐诗之义 

蕴。《礼记 ·乐记 ：≥云：“君子于是语。”《孔疏》：“谓君子于此之时，语说乐之义 也。”《文 

王1址予》日：“天予视学，⋯⋯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笺 ：“语，谈说也。 

歌备而旅，旅而说父予君臣长幼之道，诸台乐之所美，以成其意。”案，旅为祭名， 《乡 

射记 》同：“甫者于旅也语。”即指在作乐之后，切磋发挥乐诗同有的伦理道德意义。《文 

{uI予 》又瞄：“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 诏：之于东序。乐正学舞千戚，语说 

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笺 》云：“合游， 乡射、乡饮洒、大射、 

燕射之弱也。”“语说，合语之说一【【L。”“论说，课其义深浅，才能优劣。”总之，皆是 “ ” 

的不同说法，且皆为乐官所教，语说的内容，自然多与乐歌礼仪有关。《国语 。周语下》 

载：“晋羊舌胖 (叔向)聘于周，⋯⋯(单)靖公享之。⋯⋯语说 《吴天有成命》。”则是直 

接语及 《诗经 ·周颂 》的具体篇目。《左传》襄二十九年载吴公予季札观周乐所发表的系 

统见解，更是难得的论 《诗 》 “语 乐的典范。 

I}l此可见， 《周礼 》太师所教之 “六诗”与大司乐所教之 “乐语”，背景并不一样， 

内容并不相通，绝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前者局限于 “以声为用”，以乐器为核心，表现 

为一系列乐仪；后者侧重于 “以义为用”，以语育为手段，可综合为三对互相对立而又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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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的概念。“兴”、“导”主要针对执政者德闻政事之臧否得失而发，大致相当于后世之 

“美刺”范畴 (案后世所谓 “美刺”主要根据 “比兴”之新义 引申而来)； “讽 ”、 

“诵”乃区别于播乐弦歌而言，大约即一般记诵读习的范畴；“言”、“语”则作为语言交际 

的训练和修养，基本属于 “诗言志”的范畴。 ， 

四、由 “六诗”到 “六义”一一赋、比、兴新义的发生 

春秋以后，礼坏乐崩，《诗经》“声 的意义逐渐湮没， “义”的观念不断强化， 

于是造成 “义理之说既盛，则声歌之学日微”(郑樵语 的局面。其实这也是经学和文学 

自身发展的必然，不足为怪。在这种情况下，东汉大儒如郑玄对 《周礼 》“乐语”尚能作较 

准确的解释，但对 “六诗”的认识则已不能不为经学观念所囿，又从而把两 者 混为 一 

谈。而古代汉语同音相假，音义递变的特点，也给词的本义、假借义及引申义罩上层层 

烟雾，容易使人绕入迷途，这便大大开启了赋、比，兴的争论之端。 

“赋”被解说为 “铺陈政教得失”或 “铺陈其事”，主要是由《诗经 》的 “矢诗”及 

春秋时 “赋诗”等意义演化引申而来的。 国语》、《左传 》中大量关于 “赋诗言志 ”的 

记载，实际包含 “乐语”中的两层含义。 “赋诗”作为一种歌诗之法，属于 “讽诵”的 

范畴，《周礼 》述瞽豢 “讽诵诗”，《国语 ·周语上 》日： “瞍赋豢诵。”《国语》、《左 传 》所 

记有 “行人之赋”与 “舆人之诵”之别，皆异词同质，其义可通而同之，故 《汉书 ·艺文 

志》日：“不歌而诵谓之赋。”至于所赋之诗，则如郑玄所云：“凡赋诗者，或造篇 ，或 

诵古 ”(《小雅 ·常檬 ·正义》引《郑志》)即吟诵 《诗经》旧篇或自作新辞。其次 ，“言 

志”作为一种倾向和意愿的微妙暗示或婉乍擘辞令，乃属于 “言语”的范畴。至于所言之 

志，则不必为原诗所固有，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二十八年)，相当灵活 

随意 概言之，《诗经》言 “矢诗”，《九歌》言 “展诗”，《左传》言“赋诗”，皆陈诗、展乐、诵 

漪之谓，涛本可以陈献，可以赋诵，汉以后匿}定为一种铺叙直陈的涛法，纯系望文而生训， 

不足为法。由先秦 “不歌而诵”的赋诗达意发展到汉代被称为 “古诗之流”、“六义附南”的 

赋体文学，其间也正显示了赋的概念转化、蜕变的痕迹。 ． 

“比”被解释为比方、比喻之义，是}j_l譬喻之“譬”假借演变而米的，比喻之辞《诗经》 

{1大量运用，但大都如孔颖达氏所云：“诸亩 如’者，皆比辞也。”通观 《诗经》及《论语》、 

《墨予》、《孟子》、《苟子》，《左传》等先秦仆j籍，其中后世之所谓 “比喻”之法除 用 “如” 

：“犹”字外，只JfJ“譬”字而不用 “比”字。见于《诗经》奉文的，知《小 雅 ·小 弁 》 

“譬彼舟流”《大雅 ·抑》：“取譬不适，吴天不忒，：’见诸子书史籍的亦比比皆是，如 《论 

语 ·雍也》：“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孟子 ·万章下》：“智，譬则巧【[!L；圣，譬 

则力也。”《墨子 ·小取》更明确界定 “譬”与 比”的不同定义： “辟 (譬)也者，举也 

(他)物以明之 电；侔也者，比辞而俱行电。”这里的 “辟”即取喻，而 “比辞”则是排 

比、类比之意。《苟予 ·非十二子 》特为斥青：“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 

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左传 》襄八年所记：“(范 宵予赋 《探有梅 》，季武予日：谁 

敢哉? ≥’譬于草水，寡君在君，君之奥咪也 炊以承命，何时之有?”则魁直接取所赋 

之 《 》义作 “譬”iiiT；：lt：作 “比”。艟然 fn(它 们都址把 “取譬”作为一种沦事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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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手法，而且由《诗经》的不甚 自觉发展到诸子的更加自觉。譬喻作为教 《诗 》或教 

撑之法，则见于《礼记 ·学记》：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笺》： 博依，广譬 

喻也。依或为衣。”《孔疏 》： “此教 《诗 》法也。⋯⋯以《诗》譬喻故也。” 《学记 》 

又云：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 继 志矣。” 

陈潞 《礼记集说》：“罕譬而喻，比方之辞少而感动之意深也。”案，陈氏盖以 “今语”释 

古语”。譬喻连言，其义本为以比辞 (譬)使人易晓 (喻)，后来乃合成为一个双音 

词。以上材料不仅表明 “譬喻”之法广泛通行于当时学校教材、教法以及学人著述和日常 

辩谈中，而且从反面有力证明了，“比兴”之比其原义绝非比喻，“比喻”之 比乃 “譬”字 

之借；又因比字本有比类、比方之义，引申之则与譬字相近，故后世二字遂通用不分。 

“兴”本有发起、引发、兴举诸义，其具体含义则应视 “兴”的特定对象而定。但 

自郑玄以来就一直对此界说不清，且习惯于 “比兴”连称。其实作为诗法的 “兴”其含 

义就是兴物起情，与 “乐语”之 “兴”及 “六诗”之 “兴”、“比”皆无牵涉。这个意义应 

当来源于《礼记 ·檀弓下 》： “予游目：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 情而 径 行 

者。”《孔疏 》：“兴，起也。物谓衰经也。若不肖之辈本无哀情，故为衰经，使其睹服思 

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来，故云兴物也。”孔氏从发生学角度说明 丧服的起源及意义， 

即由外物感发、触动内心之情，颇能探幽入微，移之以释《诗经》“六义 之 兴”，可谓契合 

无间，而 “兴”义之衍化及 “兴”与 “比”之区别由此也就昭然可察了。 

讨论至此，不难看出，古人从《诗经 》中总结出的赋、比、兴的诗学概念，与其原 

始涵义之间相去何远!然而，对我国几千年诗歌史发生巨大影响的毕 竟 是 六 义 的 

赋、比、兴， 六诗 之古义被丧失遗忘久矣。就艺术表现手段而言，赋、比、兴三者 

亦不过揭示了诗歌创作中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关系，因此较切当简赅的说明应是宋李 

仲蒙的_段话：“序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 

起情谓之兴，物动情ti王。”(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换言之，赋 者，纯客观地写物叙 

事，情融于物；比者，主观拟造客观，情依于物；兴者，客观引发主观，情生于物。如 

此而 已，
． 不必厚比兴而薄赋，亦不必刻意求深，反失其朴。然而 自古多少诗人标举风雅 

比兴， “六义”、“比兴”、“兴寄”几乎成了《诗经 》的同义语，究其最深层的影响与其说 

在艺术方面不如说在思想方面。儒家的比兴观，强调寄托怀抱理想，揭露国弊民瘼，有 

补于政教风化，自有其积极用世的意义，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艺术想象能力的发展和活 

跃。因为从艺术上说，不分古今中外，无论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无论民间歌唱或文人 

制作，也无论诗词歌赋或学理论著，比兴特别是比喻手法都被熟媚而习见，毫无神秘复 

杂之处。中国诗歌发展的实际不过表明了，所谓赋、比、兴，从其古义消亡、新义产生 

之日起 ，方才被诗家更自觉更有意识地运用 ，而且一开始就被人为地划定了经义的圈 

子，牵制着诗人的思维之翼，压抑着感性生命的 自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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